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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特殊人群的制度化排斥及其应对


王　瑞　山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特殊人群最明显的标志是其特殊的社会经历和生存状态，他们或自身能力缺乏（如精神病
人），或有特殊的社会经历（如受过刑罚处罚），在适应或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时有一定的困难，需要社

会的特殊关心和帮助。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特殊人群回归社会时的制度化障碍及原因，并就这些障碍的

消除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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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当代游民治安管理研究”（１２ＨＺＫ０１８）阶段性成果。
①　记者杨维汉：《周永康：加强和改进对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新华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１／０７／ｃ＿１１１１５１５５８．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８日浏览。
②　王锐：《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探析》，《公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９—１１、２１页。
③　朱燕：《关注特殊人群，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题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２年。

　　特殊人群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失序状态，对社会管理者来讲，有使这个群体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生活
的责任。然而，现实社会中却存在种种对特殊人群的排斥，不仅仅是人们心理上，更体现在现有的制度

规范中，即现有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对特殊人群部分权益的限制或剥夺。这种制度化的排斥也构成当

前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的障碍，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课题，急需解决与应对。本文拟就这一问题

略加梳理，并从人性关照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双重视角提出应对思路，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此问题

的思考，推动相应的法治进程。

一　特殊人群的特征

特殊人群一词在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广泛使用，均有不同的含义。从官方对特殊人群的理解

来看，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在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四次专题会议
上对加强和改进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吸毒

人员、容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艾滋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是需要给予特殊关心帮助的人群。做好对这

部分社会成员的服务管理，是社会管理工作要加强和改进的一个重点，关系社会的安宁和谐。①这里用

列举的方法，指明特殊人群主要包括上述五类人，并强调特殊人群的特征是需要特殊关心帮助的，明确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的性质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宁。

也有人把特殊人群概括为另一种“五类人”，即“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患者，自伤自残和吞食异物人

员，聋哑、肢体残疾人员，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易肇事肇祸和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②还有人

认为不同的行业对特殊人群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法律领域中特殊人群主要指：外来人员、涉毒人员、邪

教人员、归正人员和被关爱对象。③这都是用列举的方法，均有一定的差异，说明了当前特殊人群概念

的不确定性。这里不再重复用列举的办法，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完善，特殊人群的

范围也随之变化，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但其基本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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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是游民的来源群体之一。特殊人群因涉刑、吸毒、失业、家庭变故等

诸多原因而脱离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们一般有自己的居所，这一点使得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流动人口，

但他们中会有一部分人因长期服刑户口被注销、家庭变故、失业而无家可归、无业可就而成为游民。由

于特定的原因，他们内心往往很自卑，并在日常生活、就业就学、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歧视，所以，他们

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

二是面临着生存的困难。特殊人群一般没有正常的工作，甚至个别的没有稳定的居所，无法或不

能享受基本社会生活水平的人员。这一点使得他们不同于一般的低收入家庭。特殊人群没有工作的

原因多元：有的特殊人群生活散漫，寻求生存发展机会方面自感无望或具有惰性，而且部分人不愿意接

受纪律的约束或从事艰苦的劳动；有的特殊人群因自身文化、技能、精神等方面存在缺陷，在社会竞争

中处于劣势，在利益获取方面居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社会适应能力差。据某直辖市调查统计，该市刑释

解教人员就业率５４％左右，社区矫正人员就业率为６４％左右，社区戒毒人员就业率５１％左右，社区青
少年、易肇祸精神病人大多数没有工作。①

三是需要特别帮助。特殊人群或受社会歧视（如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或缺乏生存能力（如精

神病人、问题儿童），需要政府的特殊关心和帮助，否则，他们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异常艰难。特殊人群因

为身体、经历和健康原因，大多失去工作、难以再找工作或根本无法工作，无法享受一般职工普遍可以

享受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如某直辖市２０１１年刑释解教人员社会情况调查显示，该市
五年期刑释解教人员中，未办理过社会保障卡的占１４．６％，停止缴纳保险金的占１７．５５％，个人缴纳社
会保险金的占９．２４％，合计４１．４３％，即超过四成刑释解教人员没有获得基本社会保障。②

四是潜在治安风险。有肇事倾向的精神病人本身在威胁着社会治安秩序，需要正常人的看护。其

他特殊人群面临生存的困境，当无法或不能通过合法途径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时，他们往往会选择违

法犯罪，导致治安秩序的破坏，这是社会管理者不愿意看到的。部分特殊人群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以自

我为中心，眼光挑剔，挫折感强烈，处理具体问题时，极易产生心理落差，比常人更易实施非理性行为。

有的特殊人群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很难改变，且接受劝解的难度较大，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社会人格。

①②　该数据由本文作者赴相关机构调研所得。

可见，特殊人群最明显的标志是其特殊的社会经历和生存状态，他们一般是受到社会的歧视或排

斥，或自身能力缺乏，需要社会的特殊关心和帮助。

二　特殊人群的制度化排斥

从目前的立法或规范性文件来看，对特殊人群的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业方面。现有诸多法律法规对受过行政和刑事处罚的人员就业采取限制的措施，极大影响

了这些人员的心理，使之被标签化、污名化。如《保安服务管理条例》（２０１０）第十七条规定了保安员从
业禁止条款，凡是曾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曾被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劳动教养或者３次以上
行政拘留的，均不得担任保安员。《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

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但在实践中，教师资格申请者

政审中需提供“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实际上把所有违法（一般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人员、过失犯

罪人员都排除在教师资格之外。据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１６０多部法律法规对有违法犯罪经历的人员
就业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另外，由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起点较高，而特殊人群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导致政府出台的特殊人群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作用有限。

二是户口安置方面。由于２００３年７月之前被判刑劳教的人员均需注销户口，在此之前的服刑人
员刑释解教后面临户口安置问题，与户口相关的其他利益也很难得到保证，甚至被剥夺。如某市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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